
永赢股息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08

中融恒安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A09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36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34

安信基金

B013

财通基金

B024

财通资管基金

B014

大成基金

B037

富国基金

B039

广发基金

B027

国寿安保基金

A10

国泰基金

B039

华安基金

B039

泓德基金

B016

华富基金

B025

嘉实基金

B035

景顺长城基金

B039

民生加银基金

B013

诺安基金

B035

南方基金

B045

平安基金

B034

鹏华基金

B025

鹏扬基金

B013

前海开源基金

B025

融通基金

B024

申万菱信基金

B016

泰达宏利基金

B028

太平基金

B016

兴全基金

B016

兴业基金

B039

英大基金

B024

易方达基金

B013

银华基金

B024

银河基金

B025

中信建投基金

B027

中银基金

B035

重庆产权交易所

A10

国都证券

B013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25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A1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

A10

603856

东宏股份

B004

603880

南卫股份

B037

603906

龙蟠科技

B002

603912

佳力图

B028

603929

亚翔集成

B024

603949

雪龙集团

A28

603949

雪龙集团

A24

603949

雪龙集团

A22

603949

雪龙集团

A17

603949

雪龙集团

A16

603949

雪龙集团

A30

603949

雪龙集团

A14

603949

雪龙集团

A15

603949

雪龙集团

A19

603949

雪龙集团

A18

603949

雪龙集团

A21

603949

雪龙集团

A20

603949

雪龙集团

A23

603949

雪龙集团

A26

603949

雪龙集团

A25

603949

雪龙集团

A27

603949

雪龙集团

A29

603955

大千生态

B012

603967

中创物流

B013

603979

金诚信

B003

603982

泉峰汽车

B022

603990

麦迪科技

B023

688021

奥福环保

B047

688023

安恒信息

B023

688036

传音控股

B013

688078

龙软科技

B018

688138

清溢光电

B017

688166

博瑞医药

B012

688168

安博通

A39

688200

华峰测控

B023

688202

美迪西

B020

688208

道通科技

B017

688268

华特气体

B017

688278

特宝生物

B003

688396

华润微

A13

688396

华润微

A11

688396

华润微

A12

688399

硕世生物

B019

601668

中国建筑

B036

601857

中国石油

B001

601877

正泰电器

A10

601886

江河集团

B040

601900

南方传媒

B005

601968

宝钢包装

B021

601991

大唐发电

B017

601997

贵阳银行

B003

603031

安德利

B020

603068

博通集成

B002

603078

江化微

B017

603113

金能科技

B012

603133

碳元科技

B035

603157

拉夏贝尔

B048

603189

网达软件

B035

603197

保隆科技

B040

603200

上海洗霸

B018

603229

奥翔药业

B027

603238

诺邦股份

B023

603278

大业股份

B016

603283

赛腾股份

B009

603286

日盈电子

B034

603300

华铁应急

B036

603301

振德医疗

B036

603303

得邦照明

B025

603313

梦百合

B023

603345

安井食品

B007

603356

华菱精工

B037

603387

基蛋生物

B023

603499

翔港科技

A31

603499

翔港科技

A32

603527

众源新材

B020

603555

贵人鸟

B013

603595

东尼电子

B018

603596

伯特利

B003

603598

引力传媒

B016

603626

科森科技

B025

603666

亿嘉和

B011

603668

天马科技

B014

603680

今创集团

B003

603693

江苏新能

B021

603711

香飘飘

B008

603738

泰晶科技

B018

603766

隆鑫通用

B025

603799

华友钴业

B033

603828

柯利达

B007

600429

三元股份

B008

600438

通威股份

B006

600458

时代新材

B005

600461

洪城水业

B009

600480

凌云股份

B036

600482

中国动力

B008

600499

科达洁能

B048

600510

黑牡丹

B046

600536

中国软件

B039

600566

济川药业

B014

600567

山鹰纸业

B047

600571

信雅达

B008

600588

用友网络

B019

600609

金杯汽车

A38

600634 *ST

富控

B020

600645

中源协和

B010

600667

太极实业

B015

600674

川投能源

B022

600681

百川能源

B025

600704

物产中大

B016

600705

中航资本

B047

600727

鲁北化工

B044

600732 ST

爱旭

A33

600732 ST

爱旭

B041

600732 ST

爱旭

B042

600745

闻泰科技

B021

600770

综艺股份

B004

600787

中储股份

B033

600800

天津磁卡

B010

600830

香溢融通

B015

600837

海通证券

B031

600839

四川长虹

B035

600858

银座股份

B046

600866

星湖科技

B040

600870 ST

厦华

B011

600882

妙可蓝多

B005

600887

伊利股份

B002

600988

赤峰黄金

B011

601002

晋亿实业

B020

601011

宝泰隆

B002

601101

昊华能源

B001

601127

小康股份

B038

601199

江南水务

B021

601211

国泰君安

B004

601233

桐昆股份

B008

601567

三星医疗

B023

002938

鹏鼎控股

B026

002942

新农股份

B015

002943

宇晶股份

B015

002952

亚世光电

B011

002961

瑞达期货

B010

002973

侨银环保

B029

002975

博杰股份

B018

300521

爱司凯

B011

300528

幸福蓝海

B022

300568

星源材质

B038

300604

长川科技

B039

300608

思特奇

B025

300658

延江股份

B043

300811

铂科新材

B002

600011

华能国际

B005

600030

中信证券

B004

600051

宁波联合

B034

600056

中国医药

B011

600057

厦门象屿

B038

600063

皖维高新

A10

600083

博信股份

B022

600085

同仁堂

B008

600126

杭钢股份

B010

600141

兴发集团

B004

600150

中国船舶

B022

600160

巨化股份

B037

600170

上海建工

B048

600187

国中水务

B002

600189

吉林森工

B020

600196

复星医药

B014

600210

紫江企业

B006

600217

中再资环

B021

600231

凌钢股份

B043

600237

铜峰电子

B009

600283

钱江水利

B004

600284

浦东建设

B013

600297

广汇汽车

B019

600300

维维股份

B016

600318

新力金融

B046

600318

新力金融

B046

600319 ST

亚星

B033

600330

天通股份

B028

600332

白云山

B005

600377

宁沪高速

B003

600415

小商品城

B004

600416

湘电股份

B036

002586 ST

围海

B018

002610

爱康科技

B012

002619

艾格拉斯

B014

002622

融钰集团

B017

002627

宜昌交运

B016

002629 *ST

仁智

B016

002639

雪人股份

A40

002651

利君股份

B015

002657

中科金财

B024

002661

克明面业

B010

002664

长鹰信质

B006

002672

东江环保

B033

002688

金河生物

B047

002695

煌上煌

B020

002705

新宝股份

B019

002716 ST

金贵

B033

002727

一心堂

B035

002728

特一药业

B024

002737

葵花药业

B019

002747

埃斯顿

B026

002765

蓝黛传动

B009

002776

柏堡龙

B006

002777

久远银海

B017

002790

瑞尔特

B033

002822

中装建设

B043

002824

和胜股份

B007

002831

裕同科技

B022

002832

比音勒芬

B017

002838

道恩股份

A10

002850

科达利

B015

002858

力盛赛车

B022

002861

瀛通通讯

B020

002864

盘龙药业

B002

002871

伟隆股份

B010

002878

元隆雅图

B007

002887

绿茵生态

B014

002893

华通热力

B028

002895

川恒股份

B044

002899

英派斯

B008

002906

华阳集团

B015

002907

华森制药

B018

002911

佛燃股份

B027

002913

奥士康

B006

002913

奥士康

A10

002916

深南电路

B033

002929

润建股份

B004

002207 *ST

准油

B044

002213

特尔佳

B043

002224

三力士

B006

002226

江南化工

B022

002234

民和股份

B006

002237

恒邦股份

B032

002239

奥特佳

B019

002246

北化股份

B030

002249

大洋电机

B027

002273

水晶光电

B026

002275

桂林三金

B024

002278

神开股份

B026

002281

光迅科技

B026

002295

精艺股份

B007

002298

中电兴发

B021

002299

圣农发展

B019

002341

新纶科技

B019

002353

杰瑞股份

B010

002357

富临运业

B006

002376

新北洋

B007

002377

国创高新

B034

002378

章源钨业

B019

002382

蓝帆医疗

B047

002384

东山精密

B012

002390

信邦制药

B017

002405

四维图新

B018

002411

延安必康

B033

002413

雷科防务

B040

002418

康盛股份

B014

002425

凯撒文化

B024

002431

棕榈股份

B003

002432

九安医疗

B044

002433

太安堂

B027

002439

启明星辰

B010

002442

龙星化工

B014

002450 ST

康得

B007

002456

欧菲光

B006

002481

双塔食品

B018

002482

广田集团

B046

002497

雅化集团

B021

002506

协鑫集成

A37

002511

中顺洁柔

B028

002527

新时达

B014

002553

南方轴承

B034

002578

闽发铝业

B003

002581

未名医药

B005

000001

平安银行

B004

000150

宜华健康

B011

000158

常山北明

B011

000507

珠海港

B005

000525

红太阳

B008

000526

紫光学大

B037

000536

华映科技

B009

000538

云南白药

B021

000593

大通燃气

B013

000597

东北制药

B040

000603

盛达资源

B034

000605

渤海股份

B005

000615

京汉股份

B022

000616

海航投资

B005

000632

三木集团

B002

000636

风华高科

B034

000652

泰达股份

B014

000672

上峰水泥

B018

000711

京蓝科技

B004

000785

居然之家

B005

000797

中国武夷

B015

000803

金宇车城

B021

000869

张裕

A B005

000876

新希望

B023

000887

中鼎股份

B023

000890

法尔胜

B028

000892

欢瑞世纪

B044

000906

浙商中拓

B016

000953 *ST

河化

B004

000981 ST

银亿

B003

000982 *ST

中绒

B020

001914

招商积余

B002

001979

招商蛇口

B005

002013

中航机电

B006

002026

山东威达

B019

002052

同洲电子

B008

002072 *ST

凯瑞

B006

002083

孚日股份

B007

002094

青岛金王

B004

002109

兴化股份

B008

002110

三钢闽光

B015

002125

湘潭电化

B017

002131

利欧股份

B002

002145

中核钛白

B003

002180

纳思达

B015

002194

武汉凡谷

B007

股票代码：

601101

股票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08

债券代码：

122365

债券简称：

14

昊华

01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4

昊华

01

公司债券不调整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代码：100948

● 回售简称：昊华回售

● 回售价格：按面值人民币100元/张

● 回售申报期：2020年2月27日、2月28日、3月2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0年3月26日

● 债券利率是否调整：不调整

特别提示：

1、根据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3月24日披露的《北京昊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约定，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2014年北

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5年的票面利率为5.50%，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发行人选

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为5.50%，并在本期债券后续期限内固定不变。

2、根据募集说明书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在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申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

3、本期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申报期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4昊华01” 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

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回售登记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日之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

销。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决定。

4、本次回售等同于“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2020年3月26日），以人民币100元

/张的价格卖出“14昊华01” 债券，请“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5、本公告仅对“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回售申报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回售申报的建议。“14昊华01” 债

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站（http://www.sse.com.

cn/）查阅相关文件。

6、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2020年

3月26日。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释义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指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4

昊华

01、

本期债券 指

2014

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本次回售 指

“14

昊华

01”

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14

昊华

01”

公司债券在本

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本次回售申报期 指

“14

昊华

01”

持有人可以申报本次回售的期间

，

即

2020

年

2

月

27

日

、2

月

28

日

、3

月

2

日

付息日 指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3

月

2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26

日为其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

、

回售

、

兑付日 指

本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14

昊华

01”

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

，

即

“14

昊华

01”

债券存续期间第

5

个付息日

，

也即

2020

年

3

月

26

日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

托管人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亿元

二、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2014年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14昊华01

4、债券代码：122365

5、发行规模：人民币15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内前5年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投资者有权在发行人发

出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5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

行人。

7、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5.50%。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与第5年利息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9、起息日：2015年3月26日

10、 付息日：2016年至2022年每年的3月26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2016年至

2020年每年的3月26日为其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

作日）。

11、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3月26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3

月2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不另计利息。

12、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5、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5年（2015年3月26日至2020年3月25日）票面年利率为5.50%，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固定不变；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票面利率为5.50%，并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的后2年（2020年3月26日至2022年3月25日）固定不变。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四、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48

2、回售简称：昊华回售

3、回售申报期：2020年2月27日、2月28日、3月2日

4、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

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5、回售申报办法：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 在回售申报期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回售登记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日之

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选择回售的债券持有人须于回售申报期进行回售申报，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续即

视为债券持有人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6、回售兑付日：2020年3月26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债券持有人

办理兑付。

7、风险提示：债券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债券持有人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

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五、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20年3月26日

2、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方案：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9年3月26日至2020年3月25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5.50%。每手

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5.00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回售申报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

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债券持有人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

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六、回售的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值（人民币100元/张）。

七、回售申报期

2020年2月27日、2月28日、3月2日。

八、回售申报期间的交易

“14昊华01” 在回售申报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申报确认的债券将在回售申报期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

九、回售申报程序

1、 申报回售的“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应在2020年2月27日、2月28日及3月2日正常交易时间（9:30-11:30，13:

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方向为卖出，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回售登记开始日

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日之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

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 “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回

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对“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20年3月26日）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十、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事项

2020

年

2

月

20

日 发布本次回售及不上调利率的公告

2020

年

2

月

22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2

月

26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2

月

27

日

、2

月

28

日

、3

月

2

日 本次回售申报期

2020

年

3

月

4

日 发布回售申报结果公告

2020

年

3

月

23

日 发布回售结果公告

2020

年

3

月

26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

有效申报回售的

“14

昊华

01”

完成资金清算交割

十一、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20年3月26日），以人民币100

元/张的价格（净价）卖出“14昊华01” 债券。 请“14昊华01” 债券持有人对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重判断并做出独

立决策，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2、上交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4昊华01” 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

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十二、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

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十三、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名称：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志生

注册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联系人：谷中和、甄超

联系电话：01069839412、01060821332

传真：01069839418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联系人：李航、于蔚然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A座3层

联系电话：010-57615900

3、公司债券登记机构、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5日

B001

2020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三

公 告 版 位 提 示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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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编号 临

2020-006

债券代码

136253

债券简称

16

中油

0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2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3月2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3月3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发行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20年3月3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3月3日

至2020年3月2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 证券简称及代码：16中油03（136253）

3、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127亿元

5、债券期限：五年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40号文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票面年利率为3.15%。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9、计息期限：自2016年3月3日起至2021年3月2日止。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存续期限内每年的3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11、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

利率）为3.15%。 本次付息每手“16中油03”（136253）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31.50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3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逾期未领的债券利息不另行计息。

2、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2020年3月2日。 截止该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对

其托管账户所记载的本期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3、付息时间：2020年3月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0年3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6中油

03”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

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

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公告为

准。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

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

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关于居民企业缴纳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

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本次付息每手“16中油03”（136253）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31.50元（含

税）。

（三）关于非居民企业缴纳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

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号中石油大厦

联系人：纪伟钰

联系电话：010-59986652

2、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人：刘昊

联系电话：010-8645136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4层

联系人：傅帅

联系电话：021-38874800-8295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16中油03” 兑付兑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2016年2月29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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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3月2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3月3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发行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20年3月3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3月3日

至2020年3月2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 证券简称及代码：16中油04（136254）

3、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23亿元

5、债券期限：十年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40号文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票面年利率为3.70%。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9、计息期限：自2016年3月3日起至2026年3月2日止。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存续期限内每年的3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11、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

利率）为3.70%。 本次付息每手“16中油04”（136254）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37.00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3月3日至2020年3月2日，逾期未领的债券利息不另行计息。

2、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2020年3月2日。 截止该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对

其托管账户所记载的本期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3、付息时间：2020年3月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0年3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6中油

04”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

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

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公告为

准。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期债券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

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

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关于居民企业缴纳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

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本次付息每手“16中油04”（136254）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37.00元（含

税）。

（三）关于非居民企业缴纳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

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号中石油大厦

联系人：纪伟钰

联系电话：010-59986652

2、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人：刘昊

联系电话：010-8645136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4层

联系人：陈晓晔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8280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16中油04” 兑付兑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2016年2月29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